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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宗旨及主要營運項目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六條規定出售區段徵收土地之盈

餘款、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四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

六條規定標售抵費地剩餘款之應撥充數、基金之孳息收入等，設立專

戶儲管支用。同時活用平均地權基金，落實基層建設，改善居住

品質營造優質生活環境。 

二、 組織概況： 

依照平均地權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土地徵收條例暨其施行細則、新竹

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據以辦理市地重劃、區段

徵收等平均地權相關業務。 

三、 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目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

而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 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預算

截至 114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113年度)決算結果如下： 

(一) 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275萬 8千餘元，較預算數 214萬 5千元，增

加 61萬 3千餘元，執行率 128.60%。主要係利率調高致利息收入較

預期增加。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數 1,045萬餘元，較預算數 1,519萬 2千元，

減少 474萬 1千餘元，執行率 68.79% 。主要係年初人力未補足，

致用人費用決算數低於預算數，以及土地開發專區地籍資料庫設備

汰換及電腦軟體委外開發及購置未能於年度內驗收完成，致折舊、

折耗及攤銷較預算數少。 

(三) 前年度決算收支相抵後短絀 769萬 3千餘元，較預算短絀數 1,304

萬 7千元，減少短絀 535萬 3千餘元。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截至 114年 6月 30日止)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一) 業務外收入：預算數 443 萬 4 千元，截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實際

數 126 萬 1 千餘元，較分配預算數 141 萬 4 千元，減少 15 萬 2 千

餘元，執行率 89.22%。    

(二) 業務成本與費用：預算數 2,097 萬 6 千元，截至 1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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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實際數 1,031萬 7千餘元，較分配預算數 1,130萬 8千元，減少

99 萬餘元，執行率 91.24%。主要係尚未補足人力，致原預算分配

之薪資、勞健保等執行數低於分配數。 

(三) 上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止收支相抵後短絀 905 萬 5 千餘元，較累計

分配預算數短絀 989萬 4千元，減少短絀 83萬 8千餘元。 

參、 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一)實施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前查勘、調查、測量、查估、資料整備、評

估等先前籌備工作。 

  (二)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市地重劃有關業務。 

  (三)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與都市計畫業務聯繫作業。 

  (四)管理本基金及研究發展平均地權有關工作必要費用。 

  (五)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改善工程及促進重劃區或區段徵收區

發展建設費用及管理費用。 

  (六)辦理中油油庫市地重劃 

  1.辦理緣由及範圍： 

      為配合公道五路產業廊帶 2.0 升級計畫，加速竹科 X 基地周邊發展，    

兼考量建功高中及建功國小有擴校急迫需求，故進行 「變更新竹市都

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機關用地及公園用地為科技商務區、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道路用地、文中小用地及文中用地)(原新竹科技特

定區計畫保留案第 4 案暨配合竹科 X 計畫)」、「變更新竹都市計畫(新

竹科技特定區細部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科技商務區、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及道路用地)(保留案第 4案暨配合竹科 X計畫)」及「變更

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含香山)(東側地區)細部計畫)(部分機關用

地、公園用地為文中小用地、文中用地)(配合竹科 X計畫)」都市計畫

變更，將中油油庫基地及鄰近土地納入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約 11.38

公頃，並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2.預期效益： 

      (1)取得公園、道路及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4.17 公頃，節省

政府徵購土地及工程費用，並完善公道五路周邊生活機能，紓解逐

年增加的就學需求。 

      (2)提供科技商務區土地，面積約 6.87 公頃，結合周邊台肥科商園區

及藝文高地，加速推動竹科 X計畫，將公道五路打造為具備科技、

藝文、兒童教育的產業軸帶。 

    (七)辦理公設專檢朝山變 33市地重劃 

     1.辦理緣由及範圍： 

  為配合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本府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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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25 年仍未取得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辦理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

討，並透過公辦市地重劃解編，還地於民。朝山變 33 案依係「變更

新竹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將富禮國中旁

文高用地及周邊土地納入整體開發範圍，面積約 3.6643 公頃。本都

市計畫變更案刻由內政部審議中。 

 2.預期效益： 

(1)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長期未取得又未解編問題，維護民眾權益，並 

提供約 2.3303 公頃住宅區土地，為香山區挹注開發機會，均衡區

域發展。 

(2)取得綠地、公園、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1.3340 公頃，節

省政府徵購土地及工程費用，並完善周邊生活機能。 

 (八)辦理公設專檢科園變 44市地重劃 

    1.辦理緣由及範圍： 

  為配合內政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本府針對

逾 25 年仍未取得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辦理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

討，並透過公辦市地重劃解編，還地於民。科園變 44 案依係「變更

新竹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將大學路 81巷

3 弄以南及中山高速公路以西處之兒童遊樂場用地及周邊土地納入整

體開發範圍，面積約 1.0264 公頃。本都市計畫變更案刻由內政部審

議中。      

 2.預期效益： 

(1)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長期未取得又未解編問題，維護民眾權益，並 

   提供約 0.7001公頃住宅區土地。 

(2)取得綠地、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0.3263 公頃，節省政府

徵購土地及工程費用，並完善周邊生活機能。 

 (九)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業務所必需費用。 

二、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與其資金來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與效益分

析(115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其資金來源圖表，如圖一)： 

  (一)計畫目的：骨幹交換器、群組交換器、Web應用程式防火牆、資料中心 

SDWAN設備及路由器等及土地開發重劃業務等油電混合動力車。 

 (二)本年度預算總額        1千 53萬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千 53萬元 

      一次性項目            1千 53萬元 

  (三)資金來源              1千 53萬元 

      自有資金              1千 53萬元 

      營運資金              1千 5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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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效益分析： 

      1.汰舊換新公務汽車以強化本市公辦及自辦市地重劃業務之行動力與

執行效率，整體提升市政推動效能。 

   2.地政資料加值轉化不動產市場資訊，優化升級其操作介面及擴充平

台功能，提升服務作業效能與行政效率，並提供公開透明房地產訊

息查詢窗口。 

      3.更新資訊設備，強化安全等級，避免本府遭受資安危脅，確保地政

業務相關系統程式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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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115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建設改良擴充 115年度預算 資金來源 115年度預算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530 自有資金 10,530 

機械及設備 9,620  營運資金 10,530 

交通及運輸設備 910     

合 計 10,530 合 計 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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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預計舉借15億5,386萬9千元及償還4億6,665

萬元。 

四、 資金之轉投資及其餘絀之估計：無。 

五、 其他重要計畫：無。 

肆、 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115年度收入、成本與費用及餘絀圖表及最近 5

年收入與費用圖表，如圖二及圖三)： 

  (一)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28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43萬 4千元，減少 163

萬 4千元，約 36.85%，主要係存款減少所致。 

  (二)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 2,437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097 萬 6

千元，增加 339 萬 8 千元，約 16.20%，主要係固定資產折舊及電腦軟

體攤銷增加所致。 

  (三)本年度收支相抵後短絀 2,157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短絀 1,654

萬 2千元，增加短絀 503萬 2千元，約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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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15年度收入、成本與費用及短絀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及短絀 115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15年度預算 

業務外收入 2,800 業務成本與費用 24,374 

本期短絀 21,574  管理及總務費用 24,374 

收入及短絀總額 24,374 成本與費用總額 2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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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最近 5年收入與費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決算 112年度決算 113年度決算 114年度預算 115年度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216,141            -             -             -             -    

 業務外收入        1,393          2,808         2,758         4,434         2,800  

收入合計      217,534          2,808         2,758         4,434         2,800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103,204         10,524        10,451        20,976        24,374  

 業務外費用            1              -             -             -             -  

費用合計      103,205         10,524        10,451        20,976        24,374  

本期賸餘(短絀-) 114,329  -7,716  -7,693  -16,542  -21,574  

註：111至 113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114 年度預算為法定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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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餘絀撥補之預計(115 年度賸餘分配圖表及最近 5 年賸餘分配圖表，如

圖四及圖五)：前期未分配賸餘 9,978 萬元，其他依法分配數 0 元，本

年度預計短絀 2,157萬 4千元，未分配賸餘 7,820萬 6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按分配程序分 115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115年度預算 

填補累積短絀 21,574 留存非營業基金 99,780 

其他依法分配數 0     

未分配賸餘 78,206     

   合    計 99,780    合    計 99,780 

 


